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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财采〔2022〕8号

烟台市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从业人员管理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财政（金融）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采购代理机构从业管理，规范采购代理机

构执业行为，维护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环境，针对我市实际

存在的问题，现对全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从业管理等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采购代理机构从业信息

5 月 1 日前，在烟台市内从业的采购代理机构需登录“烟台

市政府采购交易平台”录入公司执业信息，包括单位名称、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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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人、单位注册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在烟台从业起始时间、

在烟办公场所地址、在烟办公场所面积（平方米）、自有或者租

赁场所、业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、在烟从业人员信息等内容。其

中，在烟从业人员信息包含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社保凭证或者劳动

关系证明等个人信息。

5 月 1 日后，各采购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需变更人员信息

的，需在 3 个工作日内登录“烟台市政府采购交易平台”更正，

并向市财政局备案后参与本公司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
根据烟台市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业务流程需要，新入烟从业

的采购代理机构需在所代理的项目开标前录入上述信息。

二、加强全市政府采购评审现场管理

对于全市政府采购评审现场的管理，将借助烟台市政府采购

交易平台采用技术手段对从业人员进行管理，禁止本单位之外的

从业人员进入。对于无法通过技术手段对评审现场进行管理的县

市区，烟台市政府采购交易平台将自动生成进入政府采购项目评

审现场从业人员名单，由当地财政部门指导本级公共资源交易中

心分中心采用人工方式核验采购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信息，具体操

作指南由当地财政监管部门负责制定。

三、试行采购代理机构从业考试制度

市财政局每年定期开展全市采购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业务知

识考试工作，并公布考试成绩。具体考试组织工作另行通知。

市财政局定期或不定期对采购代理机构实际情况进行核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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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情况与填报资料不一致或者不符合上述要求的，财政部门将

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烟台市财政局

2022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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